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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APAC RESOURCES LIMITED
亞太資源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04）

（認股權證代號：1074）

須予披露的交易

收購KAZATOMPROM股份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十四日（倫敦時區），附屬公司透過在倫敦證
交所進行場內交易合共收購10 ,000股K a z a t o m p r o m股份（相當於K a z a t o m p r o m
於本公告日期全部已發行股本約0 .004%），總代價約為338 ,000美元（相當於約
2 ,632 ,000港元）（不包括交易成本），即每股股份約33 .8美元（相當於約263 .2港
元）。

於該收購事項前，附屬公司於該收購事項當日前12個月期間內透過在倫敦證交
所進行場內交易合共收購260,000股Kaza tomprom股份（相當於Kaza tomprom於
本公告日期全部已發行股本約0 .100%），總代價約為8 ,731 ,000美元（相當於約
67,969,000港元）（不包括交易成本），即每股股份約33.6美元（相當於約261.4港
元）。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該收購事項之適用百分比率按獨立基準計算不超過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該收購事項毋須遵守披露規定。

由於該收購事項之適用百分比率與於該收購事項前12個月內進行的過往收購事
項合併計算時超過5%但全部均低於2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該收購事項
連同過往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須予披露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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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KAZATOMPROM股份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十四日（倫敦時區），附屬公司透過在倫敦證交所
進行場內交易合共收購10 ,000股K a z a t o m p r o m股份（相當於K a z a t o m p r o m於本公
告日期全部已發行股本約0.004%），總代價約為338,000美元（相當於約2,632,000
港元）（不包括交易成本），即每股股份約33.8美元（相當於約263.2港元）。

於該收購事項前，附屬公司於該收購事項當日前1 2個月期間內透過在倫敦證交
所進行場內交易合共收購2 6 0 , 0 0 0股K a z a t o m p r o m股份（相當於K a z a t o m p r o m於
本公告日期全部已發行股本約0 . 1 0 0 %），總代價約為8 , 7 3 1 , 0 0 0美元（相當於約
67 ,969 ,000港元）（不包括交易成本），即每股股份約33 .6美元（相當於約261 .4港
元）。

該 等 收 購 事 項 後，本 集 團 於 K a z a t o m p r o m持 有 2 7 0 , 0 0 0股 股 份，相 當 於
Kazatomprom於本公告日期全部已發行股本約0.104%。

由於該等收購事項於公開市場進行，本集團無法確認該等收購事項的對手方之身
份。然而，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董事認為該等收購事
項的對手方及其／彼等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代價

該等收購事項之總代價約為9,069,000美元（相當於約70,601,000港元）（不包括交
易成本），將由╱已由（視情況而定）本公司之內部資源以現金悉數繳付。

該等收購事項之代價乃參考進行相關收購時Kaza tomprom股份於倫敦證交所的當
前成交價而釐定。

有關本公司及本集團之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證券於聯交所主板上市。本集團
為一間具規模的投資基金及商品貿易公司，並於天然資源公司擁有策略性權益，
其主要業務包括專注於金屬、採礦及能源的主要策略投資、資源投資和商品貿易
業務，以及金融資產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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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KAZATOMPROM之資料

K a z a t o m p r o m為一間按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法規設立的股份制公司，其股份於A I X
（股份代號：KAP）及倫敦證交所（股份代號：KAP）上市。作為進出口鈾及其化合
物、核電站燃料、特種設備和技術的哈薩克斯坦國有運營商，Kazatomprom為世界
上最大的天然鈾（用於世界各地的核能發電）生產商及銷售商，其礦場及附屬加工
業務均位於哈薩克斯坦。

根據K a z a t o m p r o m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K a z a t o m p r o m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除稅前及除稅後綜合淨溢利以及於
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資產淨值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百萬哈薩克
斯坦騰格 百萬港元

百萬哈薩克
斯坦騰格 百萬港元

除稅前綜合淨溢利 285,144 5,244 247,255 5,054
除稅後綜合淨溢利 221,368 4,071 213,749 4,369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百萬哈薩克
斯坦騰格 百萬港元

百萬哈薩克
斯坦騰格 百萬港元

綜合資產淨值 1,339,792 24,639 1,242,154 25,390

根據Kaza tomprom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未經審核財務資料，Kaza tomprom
的資產淨值約為1 ,228 ,130 ,000 ,000哈薩克斯坦騰格（相當於約22 ,217 ,000 ,000港
元）。

附註： 哈薩克斯坦騰格兌港元乃分別按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匯率1哈薩克斯坦騰格兌0 . 0 2 0 4 4港元、1哈薩克斯坦騰格兌
0.01839港元及1哈薩克斯坦騰格兌0.01809港元計算。

該等收購事項之理由及裨益

於二零一一年福島慘劇及關閉大量核反應堆後，鈾行業遭受了嚴重的供應過剩。
然而，在K a z a t o m p r o m及C a m e c o等市場領導者帶領下，大幅削減供應後，鈾市
場從二零二零╱二一年開始出現大幅供應短缺，而該供應短缺預計將持續至二
零二三年。儘管近期現貨鈾價格回升，但價格仍遠低於激勵價格水平。亦存在
有利於鈾行業的其他因素，包括中國正在進行的反應堆建設、歐盟根據歐盟分
類法在分類系統中可能將核能劃分為「可持續」（視乎若干條件而定）以及S p r o t t  
P h y s i c a l  U r a n i u m Tr u s t的持續採購。作為世界上最大及成本最低的鈾生產商，
K a z a t o m p r o m為一種有吸引力的鈾價格槓桿工具，因此，董事認為該等收購事項
屬合理投資，並可能提升本公司的投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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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該等收購事項乃按市場價格進行交易，故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
該等收購事項屬公平合理、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並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之
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該收購事項之適用百分比率按獨立基準計算不超過5 %，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該收購事項毋須遵守披露規定。

由於該收購事項之適用百分比率與於該收購事項前12個月內進行的過往收購事項
合併計算時超過5%但全部均低於2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該收購事項連同
過往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須予披露的交易。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該收購事項」 指 附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十四日（倫敦時區）透
過在倫敦證交所進行場內交易合共收購 1 0 , 0 0 0股
Kazatomprom股份，總代價約為338,000美元（相當於
約2,632,000港元）（不包括交易成本）；

「該等收購事項」 指 該收購事項及過往收購事項；

「 AIX」 指 阿斯塔納國際交易所；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亞太資源有限公司，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其證券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1104，認股
權證代號：1074）；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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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之第
三方；

「 Kazatomprom」 指 N a t i o n a l  A t o m i c  C o m p a n y  K a z a t o m p r o m  J o i n t  
S tock Company，一間按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法規設立
的股份制公司，其股份於AIX（股份代號：KAP）及倫
敦證交所（股份代號：KAP）上市；

「哈薩克斯坦騰格」 指 哈薩克斯坦騰格，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的國家貨幣；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倫敦證交所」 指 倫敦證券交易所；

「過往收購事項」 指 附屬公司於該收購事項當日前 1 2個月期間內透過
在倫敦證交所進行場內交易合共收購 2 6 0 , 0 0 0股
Kaza tomprom股份，總代價約為8,731,000美元（相當
於約67,969,000港元）（不包括交易成本）；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亞太資源商品貿易有限公司，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
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並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美元」 指 美元，美利堅合眾國的法定貨幣；及

「%」 指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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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有說明外，美元金額已分別按該收購事項及過往收購事項相關日子的匯率
7.7870港元及7.7848港元兌1美元換算為港元，僅供說明之用，並不表示任何美元
或港元金額可按照或可能曾經按照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於相關日期進行兌
換。

承董事會命
亞太資源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Andrew Ferguson

香港，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Bret t  Robert  Smith先生（副主席）及Andrew Ferguson先生（行政總裁）

非執行董事
A r t h u r  G e o r g e  D e w先生（主席）（王大鈞先生為其替任董事）、李成輝先生及
林蓮珠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永權博士、鄭鑄輝先生及王宏前先生

*　僅供識別


